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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海县教育体育局关于举办 2023 年度
全县中小学艺术展演展示活动的通知

全县各中小学：

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艺术展演、展示活动，根据《云

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23年度全省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展

示活动举办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勐海县2023年度艺术

展演、展示活动举办计划和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3年度县级艺术展演、展示活动举办计划

（一）勐海县第三届初中学生艺术展示活动

视频展示：2023 年 4 月 20 日—21日

现场展示：2023 年 5 月 5 日（通过视频展示评选出的优

秀作品参加五四晚会现场展示）

提交时间：2023 年 4 月 10日前

展示形式：视频展示、现场展示

参与对象：全县普通初中阶段在校学生

主办单位：勐海县教育体育局

承办单位：勐海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



活动内容：

1.班级综合艺术展演。班级综合艺术展演是面向全体学

生，班班参与、人人参与、形式多样的音乐展示活动，是对

学生进行综合、科学评价的一种音乐表现模式。班级综合艺术

展演坚持学生自编、自导、自演、教师给予适当指导的原则，

选择教材内容进行表演，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，综合展现初

中学生基本音乐素质，表演形式可为合唱、舞蹈、表演、戏

剧、音乐剧、乐器演奏、“1+N”等多种以同一班级学生共

同完成的演出形式。

2.专项艺术展演。专项艺术展演是面向全体学生，鼓励

学校建设高水平学生艺术团，为有艺术兴趣、特长的学生搭建

艺术展示平台。专项艺术展演包括声乐（合唱、小合唱）、

器乐（合奏、小合奏）、舞蹈、戏剧（戏曲、校园短剧、课

本剧、歌舞剧、音乐剧）等项目。

3.美术创作实践活动。美术创作实践活动项目包括绘画

（素描、色彩、国画、油画、版画或其他画种）、平面设计、

书法和篆刻等。

（二）小学生艺术团教学成果展示

视频展示：2023 年 5 月 18 日—19日

现场展示：2023 年 6 月 2 日（通过视频展示评选出的优

秀作品参加六一晚会现场展示）

提交时间：2023 年 5 月 10日前

展示形式：视频展示、现场展示

参与对象：全县小学阶段在校学生



主办单位：勐海县教育体育局

承办单位：勐海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

活动内容：

1.艺术表演类活动。鼓励小学建设高水平学生艺术团，

为有艺术兴趣、特长的学生搭建艺术展示平台。艺术表演类包

括声乐（合唱、小合唱）、器乐（合奏、小合奏）、舞蹈（不

含体育舞蹈）、戏剧（戏曲、校园短剧、课本剧、歌舞剧、

音乐剧）、朗诵。

2.美术创作活动。美术创作活动项目包括绘画（素描、色彩、

国画、油画、版画或其他画种）、平面设计、书法和篆刻等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2023年全县普通初中在校学生参加以上展演展

示活动，按照《云南省初中学生音乐展示活动管理办法》《云

南省初中学生美术展示活动管理办法》规定进行展示活动赋

分。

（二）请各校根据以上活动计划，制定相应实施方案，

由校级、县级、州市级逐级组织活动，逐级推荐报送参加省级

展演、展示的节目和作品。所有活动项目要坚持全面覆盖、全

员参与，充分发挥好教育部门、学校之间良性互动作用，推进

艺术活动覆盖到班级、年级、校级、县级。

（三）本次公布的县级艺术展演、展示活动将视疫情形

势具体安排。

（四）请各校结合实际，制定2023 年度本级艺术展演、

展示活动计划，尽快向学生及家长公布，合理引导学生有计



划参与活动。

邮箱：mhxhdzx@126.com

电话：许晓娟 13887919585

杨 丽 18088035866

王 平 15012125683

附件：1.初中音乐学科艺术实践活动节目相关要求

2.初中美术学科艺术创作实践活动节目相关要求

3.小学生艺术团教学成果展示有关要求

4.勐海县第三届初中学生艺术展示活动报名表

（班级综合艺术展演）

5. 勐海县第三届初中学生艺术展示活动报名表

（专项艺术展演）

6.2023 年小学生艺术团教学成果展示报名表

勐海县教育体育局

2023 年 3 月 1 日


